关于红河益昇元实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的清算报告
开远市人民法院：
根据贵院2025年2月10日作出的（2025）云2502强清1号《民事裁定书》，贵院依法受理红河益昇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昇元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25年4月27日指定由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姚春婵、胡雪、王可、张翔、曹家晶律师组成清算组（姚春婵律师任负责人）。清算组自接管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等法律规定履行清算职责，清算组于2025年8月1日向贵院提交《申请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清算方案的报告》，贵院经核查后于2025年8月4日出具(2025)云2502强清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红河益昇元实业有限公司清算方案》。
现清算组已按照清算方案的内容将全部清算工作执行完毕，特向贵院报告如下：
1、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登记情况
	项目
	详情

	名称
	红河益昇元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2502MA6NPFG24R

	成立日期
	2019年4月1日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登记机关
	开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期限
	2019-04-01 至 2069-03-31（50年）

	股东及股权结构
	开远兴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1%）
深圳前海通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9%）

	注册地址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一行路30号

	经营范围
	供应链管理；国内贸易代理服务；装卸搬运；手机及手机配件、有色金属原材料及制品、太阳能转换材料、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钟表、日用品、橡胶制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纺织品、服装、家具、汽车配件、珠宝首饰、钻石、工艺品（不含象牙制品）、机电产品、木制品、装饰材料、银制品、棕榈油、粮油、氧化硅、铝土矿、食品、酒类、冷冻食品、白糖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公司注册资本缴纳情况
经清算组核查确认，公司批准登记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股东实缴注册资本为0元。
（三）公司经营状况
经清算组成员实地走访调查，并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接管时了解，公司自成立至今未开展任何实际业务，未开展任何经营。
（四）对外投资情况
公司无对外投资，未设立分、子公司。
二、清算组组成
2025年2月10日，贵院裁定受理益昇元公司强制清算案；2025年4月27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八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指定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姚春婵、胡雪、王可、张翔、曹家晶律师组成清算组，姚春婵律师为负责人。
三、清算组履职情况
（一）前期准备工作
1.成立工作团队并建章立制
清算组接受指定后，立即依据指定组建了工作团队，并制定了《工作机构议事规则》、《财务管理制度》、《文件收发归档管理制度》、《印章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明确分工、依法履职。上述清算组工作制度等系列文件已交由开远市人民法院备案，并在本案中予以执行。
2.刻制印章
2025年5月9日，清算组凭开远市人民法院(2025)云 2502 强清1号《刻制清算组公章函》向开远市公安局申请刻制清算组印章，清算组已于当日领取“红河益昇元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公章”“红河益昇元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财务章”“红河益昇元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清算组负责人(姚春婵)名章 ”各一枚，同时已向开远市人民法院报备印章封样，启用清算组印章。
3.查阅工商内档
清算组已于2025年5月9日向开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查阅:复制益昇元公司的工商档案,并根据工商档案记载的信息全面开展工作。
4. 刊登公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修正）》第十一条"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的规定，清算组已完成履行通知及公告义务如下：
1.已知债权人通知：因公司无财务账册且未实际经营，已知潜在债权人仅为股东开远兴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其曾垫付部分设立费用）。清算组向其送达《债权申报通知书》，明确申报期限及未申报后果。
2.公告程序：清算组于2025年5月17日办理完成在人民法院报的发布公司清算及债权申报公告的事宜，于2025年5月29日完成在破产重新信息网完成公司清算及债权申报公告事宜。公告期为人民法院报的发布公司清算及债权申报公告之日起45天。
（二）接管情况
清算组于2025年5月12日与益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开远兴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完成接管：
1.印章及资料接管：接收公司公章、财务章；因法定代表人名章（王云）与股东公司开远兴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名章为同一枚，为保障股东公司正常经营，未接管该名章，股东已出具《关于法定代表人名章保管使用的说明函》，承诺未经清算组书面同意，不用于益昇元公司名义的债务或法律责任文书。
2.资产负债接管：经核查，公司无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无银行账户（已注销）、财务账簿、合同文件及职工资料；无银行借款、应付账款、职工债权等负债记录。
3.其他事项接管：经向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核实，公司自成立以来未涉及诉讼、仲裁或对外担保，无相关法律文书移交。
综上，清算组已完成全部接管工作，接管事项确认详见移交清单（附件一）。
（三）财产调查工作
清算组通过以下方式调查公司财产：
1.资产调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车辆管理所查询，确认公司名下无车辆、不动产登记；
2.负债调查：向社保机构、税务部门、公积金中心查询，确认无社保、公积金及税款欠缴记录；
3.财务调查：因公司未实际经营，无财务账簿及银行流水，无资产负债记录。
经调查确认，益昇元公司资产总额为0元，负债总额为0元，净资产为0元。
（四）债权申报和审核情况
截至公告期届满，清算组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含股东开远兴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申报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修正）》第十三条
"债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报债权，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的，清算组应予登记"的规定，因公告期届满至今无补充申报，视为全体债权人放弃债权主张。
（5） 职工债权调查情况
截至本报告作出之日,经清算组调查,益昇元公司不存在职工债权，没有员工需要安置，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1.截至本报告作出之日,清算组没有收到任何职工关于申报职工债权的信息或投诉。
2.益昇元公司无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登记记录。
3.益昇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接管笔录》中也表示公司现在没有员工。
4.根据清算组当前调查情况，益昇元公司没有需要安置的员工。
（六）参加诉讼、仲裁的情况
经向法定代表人、股东及相关部门核实，益昇元公司自成立以来未涉及诉讼、仲裁或对外担保，清算组接管后亦无新的诉讼、仲裁案件产生，故无需代表公司参与诉讼或仲裁程序。
(七)关于无法审计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作出之日,益昇元公司成立至今没有开展任何实际经营，没有任何资产，管理人没有接管到任何会计账簿和财务账册资料，清算组认为没有开展审计工作的必要条件。
五、清算费用的支出情况
本次清算产生费用共计35,000元（人民币叁万伍仟元整），具体如下：
清算组报酬：35,000元（人民币叁万伍仟元整），由股东开远兴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垫付；
公告费：1,000元（人民币壹仟元整），从清算组报酬中支付；
强制清算案件受理费：50元（人民币伍拾元整），从清算组报酬中支付；
其他办公费用（差旅、文印等）：5,000元（人民币伍仟元整），从清算组报酬中支付。
上述费用已全部清偿，无未支付费用。
六、清算组将不再起诉追收未缴出资
经清算组调查，益昇元公司工商内档经批准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股东开远兴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510万元人民币，占比：51% ；股东深圳前海通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490万元人民币，占比：49%，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上述出资，均未实缴到位。
清算组认为，由于未有相关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任何债权，且经清算组全面调查，公司无任何资产及负债记录，清算费用亦已由股东开远兴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垫付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修正）》第二十二条“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追收股东未缴出资的目的在于清偿公司债务及支付清算费用。鉴于益昇元公司既无负债（包括无职工债权、无税款债权、无普通债权），清算费用亦已清偿完毕，继续追收股东未缴出资已无实际必要，亦无法定之债权人可从中受益。因此，清算组依据清算方案及上述法律规定，决定不再代表公司向股东开远兴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深圳前海通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追收其未缴出资。
七、公司财产变价和分配情况
因公司无资产可供变价，亦无债务需清偿，故无需进行财产变价及分配。若后续发现遗漏资产，清算组将严格遵循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按照《清算方案》确认的方式优先通过网络拍卖（如淘宝司法拍卖平台）处置，并按法定顺序分配。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清算组已全面履行资产清查、债权申报通知、资料接管等法定职责，清算程序无遗留问题。公司无资产、负债及需清偿事项，清算费用已由股东垫付并清偿完毕，符合强制清算程序终结条件。
综上，清算组已依法完成全部清算工作，公司无资产、负债及分配事项，请求贵院裁定确认本清算报告并依法终结清算程序。

特此报告。


红河益昇元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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